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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管理营造施工的法典，最为人所熟知的或许是宋代李诫主持编纂的《营造法式》。围绕《营

造法式》展开的研究已经从营造学社开始，逐步成为几代建筑史人倾其毕生的事业，成果甚夥。1999

年，戴建国先生发现宁波天一阁藏《天圣令》残卷，其中一卷名为《营缮令》，首次揭开了律令时代国家管

理营造事业的令典规范。《营缮令》中记载了由政府主导实施的统一规划、筹措资金、人工调度等一系列唐

宋两代运作的相关章程超过30条，大大超越了以往人们仅仅从传统史籍中获取资料的局限。从详细记

录各朝令典篇目的《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的记载来看，《营缮令》作为篇名，在晋令、梁令、北齐

令中尚未得见，直到唐代。据日本学者池田温推测，其作为篇名，首次出现的年代，或许首见于《永徽

令》
‹1›
。一如颜师古曰，“程，法式也”

‹2›
。诸如卤簿法式、番上法式以及其他诸多规程、法令，都以法律形

式约束人们遵守，按章行事。《天圣营缮令》和《营造法式》共同构成了律令体系中《令》、《式》的样板。这

两部关于建造施工的法典性文本，成为我们今天赖以了解唐宋时期国家工程实施及其财务运作的宝贵资

料，相互比较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唐宋制度变迁的理解。

一  《营造法式》的编纂与特色

就其性质而言，《营造法式》是“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性质略似于今天的设计手册加

‹1›   ［日］池田温：《唐令与日本令——〈唐令拾遗补〉编纂集议》附表，《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2›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 颜师古注文，页70，

中华书局，1962年。

“功限”、“料例”与唐宋工程管理

——《天圣营缮令》和《营造法式》的比较

牛来颖

内容提要  《天圣营缮令》和《营造法式》是唐宋时期两部关于建造施工的法典性文献，

为今天我们了解国家工程营造制度及其财务运作提供了宝贵资料。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

因建造用词的不同，要把握其准确含义遂有难度。比如本文所要讨论的《营造法式》中的

“功限”、“料例”两名词，在唐代文献中尚未见应用，分别是指施工人力、时间标准的规定

以及施工用料的标准定额，是国家公共工程预算的重要内容。此外，匠人的技术等级划分

从唐至宋也更趋于细化。本文试图在唐宋不同时代的视角下，分析围绕工程预算、标准定额

等相关公共工程建设实施的程序，探索国家财政管理和职司运作的相关规制与制度变迁。

关键词  功限  料例   《营造法式》   《天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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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筑规范”
‹1›
。李诫从最初踏入仕途补郊社斋郎直到知虢州，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仅有数年不在将

作监任职，其余时间都在将作监参与并主持了多项大型新建或重建工程。在宋徽宗的推进下，他受命重

新编撰《营造法式》，其中有徽宗个人对艺术的偏好和追求，更多的还是他本人的素养和才干能够胜任该

书著述。李诫受命编撰《营造法式》之前，哲宗元祐六年（1091）曾有一部由将作监首次修订、皇帝颁诏行

下的《法式》，因为自身存在不合实际的缺陷而不敷使用。正如李诫的“札子”所记载
‹2›
：

编修《营造法式》所

准崇宁二年正月十九日敕：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提举修置外学等李诫札子奏：“契勘熙宁

中敕，令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至元祐六年方成书。准绍圣四年十一月二日敕，以元祐

《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三省同奉圣旨，着臣

重别编修。臣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编修海行《营造法式》，元符三年内成书，

送所属看详，别无未尽未便，遂具进呈，奉圣旨依。续准都省指挥，只录送在京官司。窃缘上

件《法式》，系营造制度、工限等，关防功料，最为要切，内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镂

版，依海行敕令颁降，取进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

李诫在文中提及“以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
‹3›
，正是

元祐《营造法式》难于操作和实施的问题所在。元祐将作监编修的《法式》，缺乏在多种变化的情况下的

材料用料制度，而且定额过宽，无法做到防微杜渐。此外，李诫在《总诸作看详》中进一步说明：“先准

朝旨，以《营造法式》旧文只是一定之法，及有营造，位置尽皆不同，临时不可考据，徒为空文，难以行

用，先次更不施行，委臣重别编修。”
‹4›
也说明元祐《法式》确实不曾付诸行用。在此基础上，李诫重新编

纂的《营造法式》，包括了总释总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四大类别，此后以为经久可行之法，其中功限、

料例的编订，帮助营造职司有针对性地掌控财务支出，以最小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完成工程。

《营造法式》（《将作营造法式》
‹5›
）凡三十四卷。具体而言，第一、二卷总释之后，为各作制度；自第

十六卷至第二十五卷为“功限”，即是针对前面十几卷的劳动定额；第二十六至第二十八卷为“料例”，规

‹1›   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序，《梁思成全集》第七卷，文前页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2›   四库全书本，并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全集》第七卷，页5。

‹3›   前揭《营造法式注释》，页5。

‹4›   前揭《营造法式注释》，页15。

‹5›   龚延明提出：“元祐七年，诏颁《将作监修成营造法式》。元祐七年三月十八日，《营造法式》修成并颁行。点校本把‘将作监

修成’五字误加书名号，当去之。此《营造法式》即将作监少监李诫用以接续修定之《营造法式》的前身。”（见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五

《将作监》，页333，中华书局，2009年）又按（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九《经籍考》五六《子·杂艺术》，李诫的《营造法式》也作“将

作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另“看详一卷”，并引晁氏说：“皇朝李诫撰。熙宁中，敕将作监编修营造法式。诫以为未备，乃考究经史，并询讨

匠氏，以成此书，颁于列郡。世谓喻晧木经极为精详，此书殆过之。”（《文献通考》页6281－6282，中华书局，2011年）由此可见，时人

原称此书为《将作营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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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是各个营造对象的等级、材料限量。这些具体而合于实际的数据，有来自工作相传的经验，有比较

各作利害的增减。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也提到，该书实际编撰的过程，是经过“考阅旧章，

稽参众智”的结果。其中包括的“功分三等，第为精粗之差；役辨四时，用度短长之晷”
‹1›
，在梁思成《营

造法式注释》中，只讲到按照工程精粗程度区分为三等，漏掉了“役辨四时，用度短长之晷”的解读，而

被忽略了的这后半句，恰恰与《天圣营缮令》的计功程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李诫文中所言“料状”，即工程用工料的预算，包括功料和钱物料。苏轼曾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将

预估和申请程序、过程记述得非常清晰。时在元祐六年，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苏轼状奏
‹2›
：

臣伏见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因葬所生母于杭州之南荡，往来江滨，相视地

形，访闻父老，参之舟人，反复讲求，具得其实。建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或

因斥卤弃地，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达于江。又并江为岸，度潮

水所向则用石，所不向则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岭

下，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东南行四里有奇，以达于今龙山之

运河，以避浮山之险。度用钱十五万贯，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二年而成。臣与前转运

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璹躬往按视，皆如临言。凡福建、两浙士民，闻臣与临欲奏开此河，万

口同声，以为莫大无穷之利。臣纵欲不言，已为众论所迫，势不得默已。

臣闻之父老，章献皇后临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荡之险，内出钱数十万贯，筑长芦，起僧

舍，以拯溺者。又见先帝以长淮之险，赐钱十万贯、米十万石，起夫九万二千人，以开龟山

河。今浮山之险，非特长芦、龟山之比，而二圣仁慈，视民如伤，必将捐十五万缗，以平此积

险也。谨昧死上临所陈《开石门河利害事状》一本，及臣所差观察推官董华用临之说，约度功

料，及合用钱物料状一本，并地图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详，或召临赴省，面加质问。仍乞下

本路监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视。若臣与临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画，支赐钱物施行。

臣观古今之事，非知之难，言之亦易，难在成之而已。临之才干，众所共知。臣谓此河非

临不成。伏望圣慈特赐访问左右近臣，必有知临者。乞专差临监督此役，不惟救活无穷之性

命，完惜不赀之财物，又使数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咏歌圣泽，子孙不忘。臣不胜大愿，谨

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石门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则地皆斥卤，不坏民田。又自新河以北，潮水不到，灌

以河水，皆可化为良田。然近江土薄，万一数十年后，江水转移，河不坚久。若自石门并山而

东，出定山之北，则地坚土厚，久远无虞。然度坏民田五六千亩，又失所谓良田之利。体问民田

‹1›   前揭《营造法式注释》，页3。

‹2›  （宋）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诗词附）》卷三二奏状七首《乞相度开石门河状》，页235－238，巴蜀书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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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良者，不过亩二千，以钱偿之，亦万余缗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监司及所差官详议其利害。

又贴黄：董华所料，只是约度大数，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别差官入细计料。

又贴黄：今建此议，不知者必有二难。其一，不过谓浙江浮山之险，经历古今贤哲多矣，

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巷议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龟山新河，易长淮为安流，近日吕

梁之险，窃闻亦已平治。岂可谓古人偶未经意，便谓今人不可复作？其二，不过谓并江作岸，

为潮水所冲啮，必不能经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规。自古本用木岸，转运使张夏始易以石。

自龙山以东，江水溢深，石岸立于涨沙之上，又潮头为西陵石矶所射，正战于岸下，而四五十

年，隐然不动，虽时有缺坏，随即修完，人不告劳，官无所费。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

石脚，而潮头自龙山转向西南，则岸之易成而难坏，非张夏所建东堤之比也。

苏轼的奏状反映了以下几个关于功料预估的细节：第一，宣德郎、前权知信州军州事侯临在实地调

研和考察、寻访的基础上，建议开河，进而度用钱十五万贯，以及用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成为苏

轼《开石门河利害事状》的依据。第二，观察推官董华根据侯临的预算，“约度功料，及合用钱物料状”连同

地图一起上奏，提请朝廷审核。 第三，董华所料，不过是约度大数，还需要朝廷别差他官，仔细计料。

这些是《营造法式》成书之前工程预算的一般申报程序。事实上，对于不同工程的计算用工用料，

前代已经逐渐形成经验和惯例，但尚未出现“功限”与“料例”的专用词，没有标准化的计量规范。《营造法

式》作为将作监主持编撰的建筑法规细则，理应源于唐代的部门法则，只是唐代除了有令典《营缮令》，

将作监司却没有本司的部门式。确切地说，《唐六典》所记载的“凡式三十有三篇”共二十卷，“以尚书省列

曹及秘书、太常、司农、光禄、太仆、太府、少府及监门、宿卫、计帐为其篇目”
‹1›
。其中恰恰就不见以将作监为

篇名的部门式。所以，欲了解唐代建筑规范细则，或可借助《营造法式》与日本《木工寮式》的参照和比较

获得。李诫的《营造法式》超出元祐《法式》的一大优势，就在于书中的“功限”和“料例”部分的内容，将建

筑工程相对严格和规范地掌控于主司，使得人力物力等财务支出皆有章可循，具可操作性。

二  功程调度与计功职司

目前，对于功限和料例的关注和讨论，在建筑学的范畴中，往往是通过技术的考量和公式的验证

来解析《营造法式》的确切含义、算法，并解读实际操作上的技术性因素，如乔迅翔《〈营造法式〉功限、料

例的形式构成研究》
‹2›
，将制度与料例、功限结合并佐以实物的印证，使得对于建筑尺寸、规格的研究获

得突破。王贵祥先生曾经从宋代历史出发，就《营造法式》料例、功限问题利用文献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

‹1› 《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页185，中华书局，1992年。

‹2›   乔迅翔：《〈营造法式〉功限、料例的形式构成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页52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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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通过建筑史的研究拓展城市史研究的价值和空间阐述如下
‹1›
：

《营造法式》中，关于功限、料例问题的大量篇章，本来就已经是研究当时建筑管理乃至

建筑结构与造型的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领域。如果我们再深入到历史文献中，还会注意到，古代

中国社会，尤其是宋代以来，其实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建筑建造与管理的功能与机构。如宋代

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八作司”、“壕寨司”承担政府直接负责的建筑物或城寨、水利等土木工

程的营造建设，而宋代建设中，大量使用军队士兵，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在宋代

京城中，还设有专门的“店宅务”，负责京城房屋的用地规划、房屋建设与出租管理。对于这些历

史现象的研究，不仅对于建筑史是一个补充，而且对于城市史、社会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撇开建筑技术与材料计算，通过对料例和功限的史料分析，结合当时营造工程的具体运作，可以还原唐

宋时期公共工程施工与用料预算，在经济史和社会史上获得有益的探讨。此外，郭湖生《有关〈营造法

式〉中几个问题的研究》（未刊稿）中，据介绍也涉及 “劳动定额与预算”的专门论述，惜未得见。

就词汇本身而言，唐宋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差异，其内涵也有不同，所以，要掌握其在不同历史时期

的准确含义，才能够把握文本的真正意涵，进而由此路径切入唐宋时期公共工程预算和申报程序，进而

触及国家财政管理思路和职司运作的制度层面。在《天圣营缮令》中，与“功限”“料例”相关的名词有：

功程 见《营缮令》宋1条
‹2›
：

诸计功程者，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为长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为中功，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为短功。春夏不得伐木。必临时要须，不可废阙者，不用此令 。

令文按照大自然春、秋、冬、夏四时不同的自然时间长短的变化规律，将劳动时间划分出对应的不同等

级，分为长、短、中三等级，此为宋代对唐代制度的沿袭和继承，唐令复原后文字几乎与此相同，可见

《唐六典》卷七“凡计功程者，夏三月与秋七月为长功，冬三月与春正月为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

八月、九月为中功。其役功则依户部式”
‹3›
。《天圣令》宋令还是沿用唐代将功程以节律分等，令文中的“功

程”，即功限之短长，功的长短是按照四时中冬至日短、夏至日长的不同而定。直到《营造法式》中“功限”

的出现。《营造法式》卷二规定：

诸称功者，谓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

可见，宋代除了继承唐代四时三等功的程限划分以外，各等之间的换算也明确了。而前述《营造法式》还

有根据工程难度，将功也分为三等，这在唐代制度中尚未见到明确规定，只有《唐六典》所说的“役有轻

重，功有短长”
‹4›

 的原则性要求，说明唐代的计功标准还是时间标准，而没有以技术难度为划分等级的

‹1›   王贵祥：《中国建筑史研究仍然有相当广阔的拓展空间》，《建筑学报》2002年第6期。

‹2›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421、672 ，中华书局，2006年。

‹3›   前揭《唐六典》卷七《工部郎中员外郎》，页222。

‹4›    前揭 《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页595。“凡功有长短，役有轻重”以下注文即《营缮令》计功程条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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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细化量化管理。

具体“度工料功”
‹1›
的功，是工程申报的基础。胡三省注文：“功，力也。计一夫之力所任作，谓之

功。”
‹2›
颜师古解释为：“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

‹3›
所谓“程人功者，将欲造沟防，先以人数一日之中所作

尺数，是程人功法式。后则以此功程赋其丈尺步数”
‹4›
。《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员外郎条记载：“诸屯分

田役力，各有程数（凡营稻一顷，料单功九百四十八日；禾，二百八十三日；大豆，一百九十二日；小

豆，一百九十六日；乌麻，一百九十一日；麻，四百八十九日； 黍，二百八十日；麦，一百七十七

日；乔麦，一百六十日；蓝，五百七十日；蒜，七百二十日；葱，一千一百五十六日；瓜，八百一十八

日；蔓青，七百一十八日；苜蓿，二百二十八日）。”
‹5›
唐宋的计功制度，其目的就是规范计划工程的用

工、进度，限期完工。

唐代东渭桥有数百根木桩，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完成，在原渭河河床上留有楔入的圆木桩共

22排418根。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韦少华墓志》，在约1600余字的墓志中，详实记录了墓主在长安掌管

修缮东渭桥的工程细节，其中有一段文字即记载了对打桩施工进度标准的掌控，曰
‹6›
：

公为掾曹，府命规构。将图坚壮，在树根柢。剡立水府，杙入沉沙；鼓铁象钟，外朴中

实。橦揭空表，机发下 ；殷然坏山，霆寰柱极。日课数十斯举，暮才尺寸之深。工患力

殚，盗减楹首，夜截而去，昼程易登。栽（裁）之匪穷，本常不固。公乃大石俓杪，印记彰

明，上绝忖除，下遂洞达。一获潜蠹，二纪不骞，畴厥公方，旷无比迹。

按照每天的工程进度要求，每天要打入水中的木桩数额达标有困难，施工者便投机取巧，趁夜间将木桩

顶端截去部分，这样打进的尺度就大打折扣了。为此，负责工程管理的韦少华想方设法严把质量关，在

木桩上做好标记，以杜绝工匠偷奸耍滑、偷工减料。

调度 或为“物料”，指工程所用的物资。如《天圣田令》唐45条称：“诸屯纳杂子无稾之处，应须籧

篨及供窖调度，并于营田丁内，随近有处，采取造充。”
‹7›
《营缮令》宋15条称：“三京及州镇等贮库器

仗，有生涩绽断者，每年一修理。若经出给破坏者，并随事料理，各委长官亲自对料。在京者，所须调

度人功，申三司处分。其须大作者，送司修理。在外者，役当处镇遏兵防。调度出当州官物供。若无兵

‹1› 《陇右金石录》卷三《大唐新修高公佛堂碣》，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七五郑弘裕《大唐新修高公佛堂碣》页929－930，中

华书局，2005年。 

‹2› 《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胡三省注文，页4570，中华书局，1956年。

‹3›   （汉）桓宽撰集，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卷六《水旱第三十六》，页433，中华书局，1992年。

‹4›   《周礼注疏》卷四二《匠人》，页2017，中华书局，2009年。

‹5›   前揭《唐六典》卷七《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页222－223。

‹6›   《韦少华墓志》（编号322），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页696－6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7›   前揭《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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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及调度，申三司处分，听用官物，及役工匠，当州无，出比州。”
‹1›
都是针对施工所需物资材料的规定。

具体申报过程，见《天圣营缮令》记载
‹2›
：

宋12 三京营造及贮备杂物，每年诸司总料来年一周所须，申三司，本司量校，豫定出

所科备、营造期限，总奏听报。若依法先有定料，不须增减者，得本司处分。其年常支料供用

不足，及支料之外，更有别须，应科料者，亦申奏听报。

宋13 诸在外有合营造之处，皆豫具录造作色目、料请来年所须人功调度、丁匠集期，

附递申三司处分。

宋23 诸官船行用，若有损坏，州无船场者，官司随事修理。若不堪修理，须造替者，

每年预料人功调度，申三司听报。

以上宋令都是继承唐令并作相应的改写而成，可知唐宋制度一脉相承。具体而言，计功和预算由负责

施工的主司，“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
‹3›
。唐代中央以将作监、都水监等职司为主，将作

监之职有“凡有建造营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
‹4›
；宋代治河工程浩繁，判将作监向宗儒乞罢蔡河木岸

被采纳是因为“初，议者乞置木岸，已而计功所用梢桩夫力颇大，故罢之，止令修完土岸而已”
‹5›
。与此

同时，都水监也负其责，比如同判都水监李立之有进言：“雍邱县界噎凌沬岸漫流，并入白沟河。及检

视水口以东，汴身填淤，高水面四尺，已计功修塞。”诏赐塞决口兵缗钱，筑孔固斗门堰役兵准此
‹6›
。

另外，仁宗天圣六年（1028）七月，尚书驾部员外阎贻庆言：“五丈河下接济州之合蔡镇，通利梁山泺。

近者天河决荡，溺民田，坏道路，合蔡而下，漫散不通舟，请治五丈河入夹黄河。”因诏贻庆与水官李

守忠规度，计功料以闻
‹7›
。其中水官即参与前期的规划。水官李守忠仁宗天圣三年专管勾沟洫河道司，

六年，“因敕贻庆与勾当沟河李守忠同京东转运使度工费，立桥梁，置坝堰……”
‹8›
由此知参与者还包括

了转运使。元丰六年（1083）河东经略司言：“本路有当修城壁，计功料浩大，转运司钱谷有限，必难应

副。乞赐度僧牒五百，分与缘边州军，和雇军民修完。其次边及近里州军，乞令转运司就农隙度工料，

发民夫。”从之
‹9›
。也是转运司参与派征人功的。

‹1›   前揭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422。

‹2›   前揭《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页421、422。

‹3›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六《擅兴律》兴造不言上待报条引《营缮令》，页1208，中华书局，1996年。

‹4›   前揭《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页594。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神宗熙宁六年（1073），页6016－6017，中华书局，2004年。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神宗熙宁六年（1073），页6061。

‹7›   《宋史》卷九四《河渠四·广济河》页2339，中华书局，1985年。

‹8›   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六，仁宗天圣六年（1028），页2487。

‹9›   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九，神宗元丰六年（1083），页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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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在所辖区主持的设施建设和维护修缮，以《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

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
‹1›
为例，文书如下：

1 高□昌县       为申修堤堰人 

2  新兴谷内堤堰一十六所修塞料单功六百人。

3  城南草泽堤堰及箭幹渠，料用单功八百五十人。

4    右得知水官杨嘉恽、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5    每年差人夫修塞。今既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6    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

7     例取当县群牧、庄坞、底（邸）店及夷、胡户

8     日功修□塞，件检如前者。修堤夫

9       准去年 

10     司未敢辄裁 

11 宣□德郎行令上柱国处讷  朝议 

12 □督府户曹件状如前，谨依录申，请裁。谨上。                 

13       开元廿二年九月十三日登仕郎行尉白庆菊上

14            录 

15      宾□ 

16         录事 

17 下高昌县为修新兴谷内及 

高昌县依据惯例和经验报请州司，请求为堤堰和渠道修治征用人夫的数量，获州司批复同意。这里的单

功人数“料”、“料用”即为估算。宋代，作为三司派出机构的发运司参与疏通河道及地方水利设施建设的则

记载更多。

    具体到各司之间因为权限的重叠和交叉，往往也产生分歧，比如
‹2›
：  

判将作监谢景温言：“窃见朝旨为赠侍中向经起献堂、碑楼等，令同判监向宗儒提举。宗

儒，经族子小功亲，见领将作，使之就便提举，即非别置一司。今宗儒惟将带八作司监官王

昭遘往彼，前后定图样及检计功料，并未关本监，而八作司使臣，乃一面兼管，显为侵越，望

改正施行。”诏宗儒具析以闻。

将作监官谢景温的上奏反映出，因在工程规划时，同判监向宗儒和八作司监官一起定图样和料工，却未知会

将作监，而这原本是将作监的职掌，所以将作监官谢景温进奏指摘八作司监官王昭遘所为实属侵越权职。

‹1›   73TAM509：23/1-1（a），23/1-2（a），23/1-（a），《吐鲁番出土文书》肆，页317－318，文物出版社，1996年。

‹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神宗熙宁九年（1076），页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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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功法与匠人技术等级

（一）计功法

《营造法式》中，计功涉及的项目颇多，诸作以外，以筑城和开挖壕沟而言，史籍记载
‹1›
：

凡筑城，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

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上阔加下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

丈乘之，一尺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筑土二尺，计功约四十七人。一步

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计功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计功七万五百人。率

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篑，并计之大功之内。（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老弱

为一军，三军无令相遇。壮男遇壮女，则志散而力不专。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

怜在心，则勇人更虑，壮夫不战。）

和《通典》一样，在《虎钤经》中也引用了这段筑城料功材料。这是一道求梯形面积的公式，“上阔加下

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虎钤经》与《通典》同出一辙，从

材料的来源上看，《通典》兵典引用最多的是《太白阴经》，所以，估计两书所依据的都出自《太白阴经》。

据《孙子算经》卷中：“今有筑城，上广二丈，下广五丈四尺，高三丈八尺，长五千五百五十尺。秋

程人功三百尺，问须功几何？”
‹2›
按照公式得出：

1/2 (20+54)×38=1406平方尺

1406×5550=7803300立方尺         

7803300/300=26011（个）

这样计算出来的是秋季工程所需要的人力。城垣、城壕、沟堑、堤防、渠道一类，就其截面而言都是梯形，

算法一样。比如同书还记载的开掘渠道料功：“今有穿渠，长二十九里一百四步，上广一丈二尺六寸，

下广八尺，深一丈八尺。秋程人功三百尺，问须功几何？”
‹3›
另如《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记载的

城壕计功
‹4›
：

城壕，面阔二丈，深一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积数大半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

乘之，凿壕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计功五人；一步五尺，计功二十五

人；十步，计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计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计功七万五百人。以此为率，则

百里可知。

‹1›  《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页3893－3894，中华书局，1988年。

‹2›  四库全书本。解题文字为：“术曰：并上下广得七十四尺，半之，得三十七尺，以高乘之，得一千四百六尺，又以长乘之，得

积七百八十万三千三百尺，以秋程人功三百尺除之，即得。”

‹3›   同上。

‹4›   上揭《通典》卷一五二《兵五·守拒法》，页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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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包括筑城、开渠、城壕（还有地基）等土方计算及征用人功，都是现实中料功的实例。唐人在前代

基础上完成的《缉古算经》20题中，多一半是关于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的计算，除了上述工程项目外，

还有建方圆仓窖、开河等计算。至宋，《营造法式》序中有规定：“凡营造有计帐，则委官覆视，定其名

数，验实以给之。”与唐代工程审计制度是相契合的。四季计功不同，每人每季工作量分别是，春程766

尺，夏程871尺，秋程300尺，冬程444尺
‹1›
。

（二）匠人技术等级划分

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
‹2›
中，就唐代工匠的技术等级曾有专门的讨论，其中分级为都料、博士、匠

等。就某一工程而言，关于施工设计者和领导者的都料匠，《梓人传》为最典型的文献材料。其下有专门

的技术人才如博士等，皆术有专攻。此外，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思院金银器铭文的记录，体现出在器物

制造流程中各级工匠的不同等级划分及管理监督体制。比如，工匠阶层中按照技术等级最底层有匠、打

造匠；其上有作官、打造作官、打造小都知
‹3›
。相对而言，技术等级在与工艺相关的施工中层级分明，而

一般的土木工程或其他难度不大的工程中则没有那么明确的技术分工。

至宋代，工匠的等级划分渐趋明确。《营造法式》中匠人的等级，是在不同的工程中依据难易程度划

定的。征诸史籍，也逐渐有了明确的匠人等级。比如有将匠人分为三等，各等再分三级的记载。比如神

宗熙宁二年（1069）提举诸司库务司言：“奉诏勘会诸司工匠，分为三等，仍于逐等分上中下，其第九等

七百余人，悉皆无艺，诏并放停。”
‹4›
又如仁宗天圣年间，有事材场的匠人分等，见天圣四年四月诏文：

“事材场自今诸处抽差人匠外役，并令本场将第一等至第三等工匠相兼品配差 ，更不得定名抽取。” 
‹5›

这两件材料都明确记载了工匠分为三等，或九等，以第一、第二、第三直至第九等，依次分级，或许

是不同年代制度的不同所致。

依据技术，工匠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待遇也各有不同。南宋绍兴二年（1132），提举制造御前军

器所韩肖胄进言中反映的军器所“本所见役军民工匠近千人”，其待遇包括：“下等工匠每月粮二石，添

支钱八百文。每日食钱一百二十文，春冬衣依借支例”；杂役兵匠“每月粮二石五斗，每日食钱一百二十

文，春冬衣依借支例”。后改杂役兵匠别立一等，“每日食钱一百文，月粮一石七斗，依例准折”
‹6›
。

绍兴四年十月三日，提举制造御前军器所建言：“乞将见管本所万全并拨到作坊工匠，开具精巧之

‹1›   《九章算术》卷五，四库全书本。

‹2›   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

‹3›   参看齐东方：《中国寺院金银器》，《美成在久》创刊号，2014年9月。关于錾刻铭文的研究，成果较多，如王仓西、王颜、杜文

玉等人，兹不赘述。

‹4›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四八，页2960，中华书局，1957年。

‹5›   上揭《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四之十五，页5745。

‹6›  上揭 《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六之四，页2723－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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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取众推伏次第试验保明，申提举所审验讫，内第二等人匠升作第一等，第三等升作第二等，仍支本

等请受，今后每年一次依此。其逐等工匠见请每月添支，作具折麦食钱米数。”
‹1›

上述几条材料多出自御前军器所，这里的匠人等级划分清晰严格，待遇也各有区分，其中主要的

原因是上等匠多分配在御前制造机构，如军器监在奏文中反映的：“自置监以来，比之旧额，军器数十

倍，少亦不减一两倍，渐见伦绪。惟是在京上等人匠并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制造。今据中书批

问事件，谨具分析下项添修创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监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人工

一十四万七百余工。御前生活所不系本监统辖，乞自朝廷取索人数。比较造箭一百三十八万四千余只，

比未置监已前增造箭三十三万三千五百只，多一万七千五百余工。内攒剩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擘画

添起逐色造箭工限，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监已前，增得二万九千二百余工。”
‹2›

匠人领取的食钱、月粮皆依等级支取。由此看来《营缮令》宋14条“诸杂匠，如有别项和雇者，日给米

二升”
‹3›
的内容只是因循唐令，实际操作上则更多环节和细节。依照《仓库令》复原7条：“诸给粮，皆承省

符。丁男一人，日给二升米，盐二勺五撮。”
‹4›
唐代给粮的规定，丁男2升、中男1.5升、老男（六十以上）和

十一岁以上小男1.1升、七岁以上小男0.9升、六岁以下小男0.6升
‹5›
。可见，和雇杂匠是按照丁男标准给粮

的。而宋代匠人还区分军匠与民匠，《营造法式》中是以军功为计量标准的。卷二明确说明：“诸式内功

限，并以军工计定。若和雇人造作者，即减军工三分之一（谓如军工应计三功即和雇人计二功之类）。”

也就是说，普通匠人计功只能相当于军匠计功的三分之二。这是根据军人与普通百姓实际体力上的差异

而定的，相对合理。

以上从《营缮令》的原则性法规，到《营造法式》的建造细则，从令、式两种不同的规范来理解唐宋工

程实施及其管理，涉及计功、功限与预算。遗憾的是，唐代除了《水部式》、《充夫式》、《农田水利灌溉细

则》等具体的相关部门式以外，建造工程的细则付之阙如，研究时不得不借助宋代相关令式参考，而宋

代用词与前朝多有不同，难免不得其解，比如本文讨论的出现在《营造法式》中的功限、料例等，在唐代

没有见到此类用词，故而其本身的解读就非常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唐宋之间制度的建立与逐渐

完善，其间嬗替变迁，更有待深入探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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